
公告

申请执行人山东泰开机器人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辽宁城运停车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查封了辽宁城运停车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北街55号001A全智能停车场一幢(包括车库入口东侧办公室
一间、控制室一间、1至8层立体车库、负一层设备及储藏室、旋转台及旋转通
道)，本院将对上述财产启动司法拍卖程序，相关权利人如有异议，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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